
西安市雁塔区交通运输局交管雁塔⼤队交通管理协勤员社会化服务采购项
⽬中标（成交）明细

华春建设⼯程项⽬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受西安市雁塔区交通运输局委托，采⽤公开招标进⾏采购交管雁塔⼤队交通管理协勤
员社会化服务采购项⽬（项⽬编码：HCZC-ZB-2026012）项⽬，中标（成交）供应商名称及中标（成交）结果如下：
⼀、合同包1 （交管雁塔⼤队交通管理协勤员社会化服务采购项⽬）

1.1、中标（成交）供应商：陕西秦岭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1.2、中标（成交）总价： 11,388,654.40 元
1.3、中标（成交）标的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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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甲⽅对派遣员⼯的聘⽤有选择权、决定权，并在派遣期间
具有⼯作安排管理指挥权。 2.甲⽅有权根据业务需要确定派
遣员⼯的⼯作地点、岗位、考核⽅式等标准，但上述内容应
符法律法规的规定。 3.甲⽅应履⾏劳动合同法第62条规定的
义务，维护被派遣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4.对于⼄⽅与派遣员
⼯签订劳动合同并派遣到甲⽅⼯作的员⼯，甲⽅可以设定试
⽤期。 5.派遣员⼯有下列情形之⼀的，甲⽅提供书⾯证明材
料可以将派遣员⼯退回⼄⽅，且⽆须向⼄⽅⽀付经济补偿，
但应提前5 个⼯作⽇以书⾯形式通知⼄⽅。在试⽤期间被证
明不符合甲⽅录⽤条件的；严重违反甲⽅单位的规章制度
的； 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甲⽅造成重⼤损害的；派遣员
⼯同时与其他⽤⼈单位建⽴劳动关系、对完成甲⽅的⼯作任
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以欺
诈、胁迫的⼿段或者乘⼈之危，使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
况下订⽴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致使劳动合同⽆效的；被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的；派遣期未满，被派遣员⼯提出停⽌派遣或
擅⾃离岗；其他符合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情形。 6.派遣
员⼯有下列情形之⼀的，甲⽅有权将派遣⼈员退回⼄⽅，但
应提前30 ⽇以书⾯形式通知⼄⽅，涉及以下情况所产⽣经济
补偿，甲⽅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患病或者⾮因⼯负伤，
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作，也不能从事由⽤⼈单
位另⾏安排的⼯作的；不能胜任⼯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
作岗位，仍不能胜任⼯作的；本协议订⽴时所依据的客观情
况发⽣重⼤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法履⾏，经甲、⼄双⽅与
其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派遣员⼯派
遣期限满⽽终⽌派遣的（除⽤⼯单位维持或提⾼劳动条件，
但派遣员⼯拒绝续签的情形以外）；经甲、⼄双⽅和派遣员
⼯协商，达成书⾯协议同意解除派遣的；法律、法规规定的
其他情形。 7.根据法律规定和地⽅政府的规定，甲⽅要求⼄
⽅代办的有关事项所发⽣的实际费⽤，由甲⽅⽀付。 8.甲⽅
有权随时派员查看派遣员⼯的社保保险账⽬，⼄⽅必须配
合。 9.甲⽅每⽉18 ⽇前向⼄⽅提供次⽉派遣新增及离职⼈
员信息，因甲⽅提供离职信息不及时从⽽造成⼄⽅已申报缴
纳社保费⽤，且社保部⻔不予以退费时，已产⽣的个⼈及单
位的社保费⽤由甲⽅承担。 10.甲⽅应依法向⼄⽅派遣员⼯
提供符合劳动保护规定的⼯作场所、⼯作条件和福利待遇。
派遣员⼯从事有职业危害⼯作的，甲⽅应依照国家相关法律
规定执⾏。 11.甲⽅有权对派遣员⼯的⼯作班次、休息⽇，
根据⼯作需要合理调整。如甲⽅需安排派遣员⼯加班的，甲
⽅应⽀付加班费并应符合政府的有关规定； 12.甲⽅在接到
派遣⼈员的离职通知后，甲⽅应在5⽇（如遇国家法定节假
⽇顺延）内书⾯告知⼄⽅并将派遣⼈员经本⼈签字的辞职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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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88,654.401.00项11,388,65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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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春建设⼯程项⽬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6年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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